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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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贵部于近日出具的《关于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69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黄河旋风”或“公司”）委托，对黄河旋风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我们对问询函中需要会计师核查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如

下： 

一、关于审计意见的强调事项段。公司 2024 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以及内部

控制审计意见中含有强调事项，具体为公司原控股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实业）利用公司印章管理缺陷，在借款活动中将公司

以共同借款人等身份加盖印章，导致公司涉案涉诉。公司现控股股东许昌市国

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产投）已提供资金偿还部分本息，黄河实

业和许昌产投分别承诺承担此类债务还款责任。 

请公司：（1）补充披露黄河实业利用公司印章申请的借款的具体情况，逐项

列示各借款合同的借款方名称、签订时间、本金、利息、期限、合同约定公司

的权利义务、所借款项的实际使用主体、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截至目前相关

借款的偿付情况以及公司代为偿付的情况，并结合前述内容说明是否构成公司

对黄河实业的违规担保、是否存在黄河实业变相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2）补

充披露黄河实业和许昌产投出具承诺的具体内容及保障措施，并结合剩余偿付

金额、偿付优先级、财务状况等，评估双方的偿付能力并说明若双方无法履行

偿付义务，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影响；（3）结合公司涉案涉诉的具体情况，



 

 

包括金额、收到通知的时间、相关事项的背景及具体过程、最新进展等，说明

公司前期未披露有关诉讼的原因；（4）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等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并补充披露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存在上述印章使用不规范的具体原因，说明相关缺陷的整改情况以及后续如何

保障印章管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请年审会计师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1）补充披露黄河实业利用公司印章申请的借款的具体情况，逐项列示各

借款合同的借款方名称、签订时间、本金、利息、期限、合同约定公司的权利

义务、所借款项的实际使用主体、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截至目前相关借款的

偿付情况以及公司代为偿付的情况，并结合前述内容说明是否构成公司对黄河

实业的违规担保、是否存在黄河实业变相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 

 

公司回复： 

黄河实业利用公司印章申请的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1、经公司核实，在 2022 年 8 月起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内，公司原控股股东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自身经营需要，利用黄河旋风印章管理缺陷在

其借款协议上加盖黄河旋风相关印章，黄河集团作为实际借款人，以公司作为共

同借款人、借款人或担保人名义向 15家债权人借款 2.81亿元，借款利率 5%-13.8%，

借款合同约定期限 15 天-60 天，借款全部支付至黄河集团指定账户，并未转入公

司账户，黄河集团为资金实际使用主体。 

2、公司自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并调取到《民事起诉状》后，知悉上

述借款事项。经公司排查核实，公司从未向债权人借入前述借款，上述《借款协

议》签署时，公司不知情，故当时未对上述借款履行过相应的审批程序。 

3、截止目前，黄河集团累计已偿付金额 2.26 亿元，剩余尚未偿付金额 0.55

亿元，已偿付 80.28%，偿付资金来源为自筹，公司未对其债务代为偿付。 

4、公司对本次事件高度重视，为避免对公司造成影响，2024 年 3 月现控股

股东许昌产投与黄河集团协商，督促黄河集团及时处理其借款债务，同时许昌产

投为其提供资金补充支持。目前借款事项均达成和解或经法院调解，同时黄河集

团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承担全部此类债务责任；公司现控股股东许昌产投承



 

 

诺该类借款相关的本金、利息及其他如延期付款利息及罚息等一切可能的偿还金

额均由其承担，公司未受到实际损失。故该事项未构成公司对黄河实业的违规担

保、不存在黄河实业变相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 

 

（2）补充披露黄河实业和许昌产投出具承诺的具体内容及保障措施，并结

合剩余偿付金额、偿付优先级、财务状况等，评估双方的偿付能力并说明若双

方无法履行偿付义务，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公司回复： 

1、承诺的具体内容 

2025 年 4 月 29 日黄河集团向公司出具《关于牵连黄河旋风涉案涉诉事项的

说明》及承诺，事项说明的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司利用黄河旋风印章管理缺陷，

在本公司向第三人借款活动中，本公司将黄河旋风以共同借款人等身份加盖黄河

旋风公司相关印章，借款由债权人直接转入本公司账户，黄河旋风未使用相关借

款。因本公司未按时偿还借款被债权人起诉，同时牵连黄河旋风涉诉。”黄河集

团承诺的内容如下：“公司现向黄河旋风承诺承担全部此类债务责任，并承诺该

类借款相关的本金、利息及其他如延期付款利息及罚息等一切可能的偿还金额均

由我司承担。除上述牵连黄河旋风的借款及担保事项外，不存在其他与黄河旋风

有关的借款及担保事项。” 

2024 年 12 月 31 日许昌产投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上

市公司因黄河集团此类借款及担保产生的所有本金、利息及罚息等损失，根据我

司与黄河集团签署的《债务代偿协议》，我司承诺在黄河集团未按约定履行还款

时，我司按协议约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保障上市公司不用承担此类借款的还款

责任。” 

2、保障措施 

黄河实业（甲方）与许昌产投（乙方）签订《债务代偿协议》，协议约定主

要内容为：“甲方作为黄河旋风的原控股股东，因甲方向第三方借款债务未能按

期清偿，致使黄河旋风被连带涉诉，甲方确认该债务与黄河旋风无关，并承诺对

借款债务及偿还承担完全责任。在甲方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乙方代甲方清偿原债



 

 

务的全部未支付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甲方应在代偿事项完毕后，按乙方实际

代偿金额及时偿还代偿款。甲方承诺：原债务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争议，且未与

债权人达成任何豁免或延期还款协议。乙方承诺：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代偿款。” 

借款相关的总应偿付本息合计金额为 2.81 亿元，截止目前累计已偿付金额

2.26 亿元，剩余尚未偿付金额 0.55 亿元，已偿付 80.28%，上市公司未承担此类债

务的偿还义务，未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或潜在损失。根据偿付进度及剩余未偿付

金额，黄河集团具备完成偿付义务的能力；同时根据控股股东许昌产投相关承诺，

如黄河集团无后续偿付能力，许昌产投将向其提供资金支持，保障上市公司不用

承担此类借款的还款责任。许昌产投作为控股股东 2024 年以来持续为公司提供

资金支持，截止 2024 年末其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余额为 9.21 亿元，许昌产投具备

向黄河集团提供资金的能力，因此公司不会承担此类借款的偿付义务与责任。 

 

（3）结合公司涉案涉诉的具体情况，包括金额、收到通知的时间、相关事

项的背景及具体过程、最新进展等，说明公司前期未披露有关诉讼的原因； 

 

公司回复： 

2024 年 2 月公司首次收到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应诉通知书》，公司调取《民

事起诉状》等材料后，才知悉存在共同借款事项，但公司未见借款资金流入记录，

亦未见该借款协议及其印章使用审批流程，公司及时向控股股东许昌产投通报该

情况，并向黄河集团询问该借款情况，确认黄河集团因经营需要向第三方借款，

在相关协议上加盖上市公司印章，黄河集团承诺妥善处理自身债务，该类债务与

上市公司无关，上市公司未承担此类债务，也未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或潜在损失。

除该诉讼外，在公司摸排此类借款期间，因黄河集团向借款人逾期偿还，另产生

诉讼案件 6 起，以上 7 起涉案金额合计为 136,951,784.89 元。截至目前，黄河集

团与债权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并正常还款，未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由于上述《借款协议》签署时上市公司不知情，且借款事项为黄河集团利用

公司管理缺陷形成，不属于应当审议及披露的事项；公司知悉该情况后，持续督

促黄河集团解决其借款问题，且黄河集团后续已妥善处理其自身债务，上市公司

未承担此类债务，未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及或有损失，不属于应当披露的重大诉



 

 

讼和仲裁事项，故前期未披露有关诉讼。 

 

（4）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

并补充披露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存在上述印章使用不规范的具

体原因，说明相关缺陷的整改情况以及后续如何保障印章管理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请年审会计师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在收到前述借款涉诉案件法院通知后，及时向控股股东通报该情况同

时，组织开展对公司资金往来账目进行梳理，重点核查了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各

类业务的往来对手方，同时向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发函询问，并取得相关

方的及时回复。通过本次自查梳理，公司不存在其他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占

公司利益的情形。 

2024 年 2 月 26 日，控股股东许昌产投提议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专题会议，认

为公司在印章保管环节存在重大缺陷，并审议通过《印章管理制度 3.0》，对印章

日常保管及使用审批流程进行了调整，日常用章及外带公章办理有关业务的，均

须两人以上共同办理。2024 年 9 月 16 日经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2024 年 9 月 19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修订了《印章使用管理办法》，并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下发《关于印发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豫黄旋字（2024）19 号），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开始遵照执行。经两轮

自查整改，在制度和流程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针对事项性质的重大、重要及一般

程度，分别规定了印章审批需报经董事长、总经理及分管副总经理不同层级人员

的审批；针对对外担保重大事项按规定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流

程，并规范公开公告披露。在控制执行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使用公司行

政章、销售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对外使用)前，均在 OA 办公平台

上提交了相应用章审批表，填写《印章使用审批表》或获得相应审批后予以办理，

同时严格遵守用印材料登记手续。 

经过自查整改，公司目前在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重要事项的内

控相关制度已比较完善，对印章管理的分工与授权、执行与监督等方面均有明确



 

 

规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该重大缺陷整改，内控自评相关制

度设计和运行有效。 

 

会计师审核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获得借款、担保明细表，复核加计金额是否正确，并与企业提供的明细

账、总账和报表核对； 

2、取得借款、担保合同以及与借款、担保有关的抵押、质押、保证合同等，

必要时取得被抵押资产的权证，以核实其所有权及他项权信息； 

3、核对被审计单位企业信用报告、诉讼信息、银行流水，关联方资金往来，

核实账面记录是否准确、完整，是否存在关联方变相对公司资金占用的情形；                                                                                

4、与管理层、财务负责人、治理层沟通，了解有关资金拆借、担保事项，

关注是否存在未披露资金拆借、担保事项。                        

5、检查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室会议纪要及用章审批表，

关注是否存在已审批但未入账的事项； 

6、审查公司审议通过的《印章使用管理办法》，并检查印章保管制度审批流

程、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同时在 2024 年 10-12 月份抽取

样本，测试公司在使用公司行政章、销售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对外

使用)前，是否均在 OA 办公平台上提交了相应用章审批表，填写《印章使用审批

表》或获得相应审批后予以办理，是否严格遵守用印材料登记手续。 

经核查，我们认为：2024 年公司不存在对黄河实业的违规担保、变相对公司

资金占用的情形，整改后印章管理内部控制执行有效。 

 

二、关于超硬材料业务。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1 亿元，销售毛利

率由 15.63%降至 3.39%。其中超硬材料业务实现收入约 9.79 亿元，同比下降

18.06%；毛利率为-0.88%，同比减少 17.59 个百分点，该业务经营情况变动较大。

请公司：（1）补充披露该业务前十大客户及前十大供应商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

手方的名称、交易金额、交易内容、是否为关联方、合作年限、注册资本等；（2）

结合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变化、产品销量变化、产品价格波动、行业内可比公司



 

 

情况，说明公司收入及毛利率降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1）补充披露该业务前十大客户及前十大供应商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手

方的名称、交易金额、交易内容、是否为关联方、合作年限、注册资本等； 

 

公司回复： 

该业务前十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对手的名称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是否为 

关联方 

起始 

合作 

注册 

资本 

河南汇凯机电有限公司 45,486,725.64  工业金刚石 否 2016 年 400 万 

河南省泽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37,871,735.09  培育钻石 否 2024 年 100 万 

河南摩希新材料有限公司 33,797,596.18  培育钻石 否 2024 年 300 万 

壶关高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455,575.25  工业金刚石、微粉 否 2021 年 3000 万 

丹阳市浩钻新材料有限公司 25,228,641.75  工业金刚石 否 2023 年 200 万 

河南周钻新材料有限公司 25,010,868.58  培育钻石 否 2023 年 300 万 

河南依科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24,366,789.89  培育钻石 否 2020 年 100 万 

惠丰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21,702,654.87  工业金刚石 否 2011 年 9127.5 万 

鄂州法斯特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21,453,411.37  工业金刚石、微粉 否 2020 年 300 万 

厦门豫钻金刚石有限公司 21,406,221.45  工业金刚石 否 2020 年 300 万 

合计 281,780,220.07 —— —— —— —— 

 

该业务前十大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对手的名称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是否为 

关联方 

合作 

年限 

注册 

资本 

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5,892,790.00  合成棒 是 2021 年 10000 万 

安庆同心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3,972,433.59  触媒粉 否 2021 年 100 万 



 

 

交易对手的名称 交易金额 交易内容 
是否为 

关联方 

合作 

年限 

注册 

资本 

河南汇凯机电有限公司 47,353,160.61  
叶腊石、白

云石杯等 
否 2015 年 400 万 

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山东）有限公司 30,731,948.41  触媒粉 否 2021 年 10000 万 

甘洛鑫晶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24,814,690.24  石墨粉 否 2015 年 22000 万 

河南威超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10,594,247.80  微粉原材料 否 2023 年 200 万 

澧县晶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10,283,185.88  石墨粉 否 2004 年 100 万 

山东聊城莱鑫粉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227,414.79  
合成块、瓷

杯等 
否 2013 年 1000 万 

河南韶源商贸有限公司  8,362,490.31  叶腊石 否 2017 年 600 万 

株洲潭龙益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8,023,893.90 石墨粉 否 2022 年 1000 万 

合计 290,256,255.53 —— —— —— —— 

 

（2）结合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变化、产品销量变化、产品价格波动、行业内

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收入及毛利率降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变化情况 

结合问题（1）回复的 2024 年超硬材料业务的前十大客户与前十大供应商在

2023 年度该业务发生额的情况如下： 

2024 年前十大客户在 2023 年超硬材料业务发生额： 

单位：元 

客户名称 2024 销售金额 2023 销售金额 

河南汇凯机电有限公司 45,486,725.64  23,352,212.31 

河南省泽锦新材料有限公司 37,871,735.09  - 

河南摩希新材料有限公司 33,797,596.18  - 

壶关高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455,575.25  43,195,673.88 



 

 

客户名称 2024 销售金额 2023 销售金额 

丹阳市浩钻新材料有限公司 25,228,641.75  9,681,684.09 

河南周钻新材料有限公司 25,010,868.58  44,104,935.52 

河南依科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24,366,789.89  16,520,299.94 

惠丰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21,702,654.87  83,285,840.64 

鄂州法斯特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21,453,411.37  16,167,611.11 

厦门豫钻金刚石有限公司 21,406,221.45  24,948,572.74 

合计 281,780,220.07 261,256,830.23 

 

2024 年前十大供应商在 2023 年超硬材料业务的发生额：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2024 采购金额 2023 采购金额 

河南许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5,892,790.00  41,164,492.75 

安庆同心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3,972,433.59  72,984,113.62 

河南汇凯机电有限公司 47,353,160.61  22,872,781.19 

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山东）有限公司 30,731,948.41  30,192,840.52 

甘洛鑫晶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24,814,690.24  35,601,238.87 

河南威超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10,594,247.80  527,079.64 

澧县晶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10,283,185.88  15,284,566.00 

山东聊城莱鑫粉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227,414.79  34,047,927.23 

河南韶源商贸有限公司  8,362,490.31  2,668,097.35 

株洲潭龙益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8,023,893.90 10,998,672.70 

合计 290,256,255.53 266,341,809.87 

 

从客户方面来看，培育钻石市场处于成长阶段，技术迭代快，行业新兴且竞

争激烈，导致客户波动性较高。相较之下，工业金刚石及微粉市场已进入成熟期，

客户群体相对稳定。 

从供应商方面来看，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关系稳健，尤其是生产超硬材料

产品关键原材料（如石墨粉、叶腊石、合成块等）的供应商，合作关系保持稳定，



 

 

主要供应商结构较为固定。 

2、产品销量变化、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超硬材料产品细分为工业金刚石、培育钻石及微粉，超硬材料类产品收

入、销量、平均售价近三年变化趋势如下： 

工业金刚石 收入（万元） 销量（万克拉） 平均单价（元/克拉） 

2022 年 70,608.45 193,485.09 0.36 

2023 年 76,373.31 242,498.78 0.31 

2024 年 58,444.14 260,883.42 0.22 

培育钻石 收入（万元） 销量（万克拉） 平均单价（元/克拉） 

2022 年 68,716.52 119.61 574.49 

2023 年 30,900.24 203.34 151.96 

2024 年 26,295.79 230.68 113.99 

微粉 收入（万元） 销量（万克拉） 平均单价（元/克拉） 

2022 年 9,641.97 35,346.26 0.27 

2023 年 12,154.60 48,572.88 0.25 

2024 年 13,121.08 53,420.07 0.25 

 

从 2022 年至 2024 年超硬材料类产品收入、销量、平均售价变动情况来看，

公司工业金刚石、培育钻石及微粉产品的销售呈现“量增价减”态势。虽然销售

数量近年来保持增长，但销售收入却呈现逐年下滑趋势。产品平均销售价格在近

两年内经历了极为显著的下滑，这种价格的大幅下跌直接导致了超硬材料产品收

入规模收缩，也侵蚀了产品的盈利能力，致使毛利率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3、行业内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及行业内可比公司按 2024、2023、2022 年度年报披露的营业收入与成本

构成中分产品与超硬材料相关的分产品收入与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黄河旋风 

（600172） 

2024 年 

收入 

2023 年 

收入 

2022 年 

收入 

2024 年 

毛利率 

2023 年 

毛利率 

2022 年 

毛利率 

超硬材料 97,861.01 119,428.15 148,966.95 -0.88% 16.71% 46.58% 



 

 

中兵红箭 

（000519） 

2024 年 

收入 

2023 年 

收入 

2022 年 

收入 

2024 年 

毛利率 

2023 年 

毛利率 

2022 年 

毛利率 

超硬材料 176,362.16 230,030.29 268,346.04 25.88% 35.65% 50.95% 

力量钻石 

（301071） 

2024 年 

收入 

2023 年 

收入 

2022 年 

收入 

2024 年 

毛利率 

2023 年 

毛利率 

2022 年 

毛利率 

金刚石单晶  23,725.10   20,524.62   17,440.89  16.20% 42.82% 52.70% 

金刚石微粉  8,038.69   29,552.51   31,618.69  45.86% 59.81% 54.00% 

培育钻石  33,414.42   22,757.36   38,872.09  34.76% 52.67% 79.25% 

小计 65,178.21 72,834.49 87,931.67 —— —— —— 

惠丰钻石 

（839725） 

2024 年 

收入 

2023 年 

收入 

2022 年 

收入 

2024 年 

毛利率 

2023 年 

毛利率 

2022 年 

毛利率 

金刚石微粉  14,876.13   30,861.03   23,932.86  25.46% 36.77% 40.39% 

金刚石破碎料  3,881.38   16,183.74   17,508.39  -10.49% 6.01% 11.02% 

小计 18,757.51 47,044.77 41,441.25 —— —— —— 

 

从上表数据来看，2024 年较 2023 年公司及同行业公司收入与毛利率水平均

呈现下滑，同行业可比公司从收入规模走向趋势、毛利率变动水平来看，超硬材

料行业企业近年来普遍面临营收下滑与毛利率持续走低的双重压力，主要受产能

过剩加剧、价格竞争激烈及需求端结构性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行业近年新进入

者持续增多，叠加需求端结构性调整，导致超硬材料产品价格因竞争激烈显著下

降，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收入与毛利率双降主要源于供给侧过剩与需求侧疲

软共同影响。 

公司近两年毛利率相对同行业企业偏低，主要系公司成本偏高影响，成本主

要由材料、人工、动力及折旧构成，其中材料、人工与动力费用基本以市场价格

确定，差异相对较小，公司成本偏高主要系折旧成本影响较大。其中，与可比企

业中兵红箭相比，两公司从事超硬材料行业时间较长，设备迭代进程基本相同，

但可比企业折旧方法为加速折旧方法，公司采用年限平均法，由于折旧方法不同，

两家公司虽都存在较大规模的上一代设备，但公司相较于可比公司，仍存在较大

折旧成本。与可比企业力量钻石相比，可比企业自 2021 年上市以来，恰逢行业



 

 

内新一代设备成熟，新设备产能约为老型号设备产能的 2.5-3 倍，导致新老设备

折旧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占比下降约 30%，由于公司尚存在较大规模的上一代设

备，致使生产成本存在较大劣势。 

加速折旧年限法主要适用于资产带来的收益早期较高或者资产使用初期效

率、损耗较大，以便加速折旧能更好的匹配成本与收入。超硬材料行业受行业波

动影响较大，收益也呈现较大的变动趋势。同时随着技术的改良，相同损耗的情

况下，同一型号的压机在资产使用过程中效率会更高，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角度

出发，采用平均年限法反而更能匹配成本与收入。两家公司普遍存在较大规模的

上一代设备，加速折旧年限法会导致资产使用初期折旧额较高，后期逐年减少。

可比公司前期折旧成本较高，现折旧成本较低。公司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现折

旧成本高于可比公司。 

另外，公司 2020 年度根据培育钻石市场情况，加大产品结构调整，至 2022

年度，培育钻石产品占超硬材料产品板块约 50%，培育钻石细分产品市场占有率

第一，但由于近年来培育钻石产品受行业波动影响，价格急剧下跌，导致超硬材

料产品总体收入下降，公司虽努力调整产品结构，但尚未达到预期，导致近年来

毛利率水平较同行业偏低。 

综上所述，公司收入及毛利率降幅较大主要系受到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

从销量数据来看，公司产品销售数量逐年增加，但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收入降

幅较大，结合同行业公司销售收入变动情况，营收下滑是行业内企业普遍存在的。

公司 2022 年毛利率水平与同行基本持平，自 2023 年起毛利率水平随着培育产品

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导致公司收入及毛利率降幅较大，加之折旧费用的固定性，

导致公司毛利率水平较同行业偏低。 

 

会计师审核意见： 

我们针对营业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有：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以及与管理层访谈，对合同进行“五步法”分析，

判断履约义务构成和控制权转移的时点，进而评估黄河旋风销售收入的确认政策

是否符合收入准则的要求； 



 

 

3、对本期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包括销售合同、订单、销售发票、出库单、产品运输单、出口单证、验收单等单

据，结合函证程序，检查已确认收入的真实性，同时，针对当期收入发生额较大

的客户，查询了客户的工商信息，对重要客户进行访谈，进一步确认与客户交易

的真实性； 

4、结合产品分类对收入以及毛利率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本期收入金额以及

毛利率是否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5、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出库单、销售

发票、验收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收入是否在恰当的会计期间确认。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收入及毛利率降幅较大合理。 

 

三、关于其他应收款。2024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4.57 亿元，同比增

长 172%。分款项性质来看，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占比达 55%，同比增长逾七倍。

当期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损失 0.2 亿元。 

请公司：（1）按照欠款方归集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手方名称、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其他应收款交易背景、账面余额、账龄、坏账计提金额、合

同约定的付款安排、是否逾期以及公司的催收进展等；（2）结合欠款方的经营情

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说明相关款项的坏账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1）按照欠款方归集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手方名称、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其他应收款交易背景、账面余额、账龄、坏账计提金额、合同约定

的付款安排、是否逾期以及公司的催收进展等； 

 

公司回复： 

往来款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交易对

手名称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交易背景 账面余额 
占往来

款比例 
账龄 坏账准备 

合同约

定的付

款安排 

是否逾期以

及公司的催

收进展 

黄河集

团 
是 股权转让 170,003,120.00 49.27% 1 年内 8,500,156.00 

见下述

1 内容 

未逾期，见下

述 1 内容 

长葛城

建 
否 股权转让 123,910,000.00 35.91% 1 年内 6,195,500.00 

见下述

2 内容 

未逾期，见下

述 2 内容 

河南许

钻科技

有限责

任公司 

是 合同履约保证金 19,396,228.02 5.62% 1 年内 969,811.40 

采购业

务终止

时，抵

扣采购

货款 

未逾期，业务

正常进行中。 

新郑市

薛店镇

嘉鑫磊

石材商

行 

否 

预付款转入，该单位为

公司原黄河科技园办

公楼工程提供装修建

材等，因办公楼长期停

建并最后整体出售，该

买卖合同剩余部分无

法履行，现正在协商供

应商退还货款，基于谨

慎性原则，将预付款项

转入其他应收款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5,393,672.00 1.56% 3-5 年 5,393,672.00 未约定 

已逾期，公司

已向对方催

收，目前双方

就履行剩余

合同或部分

退款未达成

一致，尚在协

商中。 



 

 

交易对

手名称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交易背景 账面余额 
占往来

款比例 
账龄 坏账准备 

合同约

定的付

款安排 

是否逾期以

及公司的催

收进展 

河南翰

通喆实

业有限

公司 

否 

公司全资子公司供应

中心代母公司支付货

款所致。 

3,000,000.00 0.87% 1-2 年 210,000.00 未约定 

未逾期，经与

河南翰通沟

通后将供应

中心其他应

收与母公司

应付按净额

抵消。 

孟令刚 否 

预付款转入，该单位为

公司原黄河科技园办

公楼工程提供装修劳

务等，因办公楼长期停

建并最后整体出售，该

买卖合同剩余部分无

法履行，现正在协商供

应商退还款，基于谨慎

性原则，将预付款项转

入其他应收款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2,200,000.00 0.64% 
5 年以

上 
2,200,000.00 未约定 

已逾期，公司

已向对方催

收，目前就工

程劳务结算

存在争议，尚

在协商中。 

河南汇

凯机电

有限公

司 

否 合同履约保证金 2,200,000.00 0.64% 1 年内 110,000.00 

采购业

务终止

时，抵

扣采购

货款 

未逾期，业务

正常进行中。 



 

 

交易对

手名称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交易背景 账面余额 
占往来

款比例 
账龄 坏账准备 

合同约

定的付

款安排 

是否逾期以

及公司的催

收进展 

南通祥

宏红木

有限公

司 

否 

预付款转入，该单位为

公司提供办公家具，因

买卖合同与实际交付

产品数量存在差异调

整形成。 

1,661,620.00 0.48% 2-4 年 1,661,620.00 未约定 

未逾期，2025

年已完成产

品交付。 

定襄县

兴盛锻

造有限

公司 

否 

预付款转入，该公司为

公司提供锻造压机配

件及修配业务，因锻造

机型价格较铸造机型

偏高，公司已暂停新增

锻造机型，仅余零星修

配业务。 

1,540,000.00 0.45% 3-4 年 1,540,000.00 未约定 

已逾期，公司

已向对方催

收，2025 年

已履行交付

部分配件。 

郑州市

胜美金

属制品

有限公

司 

否 

公司全资子公司供应

中心代母公司支付货

款所致。 

1,227,838.85 0.36% 2-3 年 242,124.55 未约定 

未逾期，经与

河南开利空

沟通后将供

应中心其他

应收与母公

司应付按净

额抵消。 

其他公

司 
—— —— 14,507,950.40 4.20% —— 8,326,339.74 —— —— 

合计 —— —— 345,040,429.27 100.00% —— 35,349,223.69 —— —— 

 

公司其他应收款款项性质为往来款的 2024 年余额为 345,040,429.27 元，2023

年度为 40,995,305.15 元，同比增长 842%，主要系应收股权转让款的增加导致。应



 

 

收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3 年 11 月 30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案》。2023 年 12 月 15 日，本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案》。2023 年 11 月 28

日，本公司与黄河集团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将控股子公司众诚业兴 100.00%

股权转让给黄河集团，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62,503,900.00 元；众诚业兴的股权于

2024 年 6 月 7 日完成股权变更。截止 2024 年末，本公司已收到黄河集团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 192,500,780.00 元，剩余股权转让款 170,003,120.00 元，款项性质在其

他应收款——往来款中披露。 

约定付款方式（公司公告临 2023-037）：“乙方于协议签订后 2023 年 12 月 

18 日之前付总价款 10%（36,250,390.00 元），甲方收到款项后进行交割；其余部

分款项分批次进行支付：2024 年 5 月 28 日支付总价款 10%（36,250,390.00 元）；

2024 年 11 月 28 日支付总价款 10%（36,250,390.00 元）；2025 年 5 月 28 日支

付总价款  10%（36,250,390.00 元）；2025 年  11 月  28 日支付总价款  10%

（36,250,390.00 元）；2026 年 5 月 28 日支付总价款 25%（90,625,975.00 元）；2026 

年 11 月 28 日支付剩余款项。” 

款项收回情况：按照协议约定截止至 2024 年末黄河集团应向公司支付累计

金额达到 108,751,170.00 元，黄河集团实际已累计支付金额为 192,500,780.00 元，

已按照协议约定按时付款，并经公司催收提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剩余股权转让款

公司将继续加大催收力度，督促应收款项的及时收回。 

2、2023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与长葛市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葛

城建”)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将控股子公司易创园 51.00%和畅达旅游 51.00%

股权转让给长葛城建，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8,910,000.00 元。2024 年 12 月 25 日，

本公司对易创园、畅达旅游股权完成变更。截止 2024 年末，本公司收到本次交

易股权转让款 125,000,000.00 元，剩余股权转让款 123,910,000.00 元，款项性质在

其他应收款——往来款中披露。 

约定付款方式：“乙方在本协议签订 1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伍仟万元整（¥ 小写：

50,000,000.00）；在本协议签订后 3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叁仟伍佰万元整（¥ 小写：

35,000,000.00）。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达到本次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剩余全部价款在甲方配合乙方完成转让标的过户登记

后支付。” 

款项收回情况：按照协议约定截止 2024 年末长葛城建应向公司支付的股权

转让款达到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即 124,455,000.00 元，长葛城建实际已

累计支付金额为 125,000,000.00 元，已按照协议约定按时付款。剩余股权转让款

在成转让标的过户登记后支付，2024 年 12 月 25 日股权转让登记已完成，公司已

与长葛城建协商沟通在股权转让登记完成后 1 年内完成支付，剩余款项预计于

2025 年底前完成收回，公司将继续加大催收力度，督促应收款项的及时收回。 

 

（2）结合欠款方的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说明相关款项的坏

账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应收黄河集团众诚业兴股权转让款 

2024 年末应收黄河集团股权转让款按协议约定支付暂未逾期，账龄 1 年内，

同时黄河集团向公司出具《债权担保承诺函》，许昌产投向公司出具《情况说明

通知》，以保障剩余款项正常履约。 

黄河集团出具的《债权担保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双方于 2024 年 5 月签

署《担保协议》，协议约定黄河集团为黄河旋风对外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并收取担

保费，经双方协商，黄河集团进一步就资产转让协议未结款项，向黄河旋风承诺

如下：一、如黄河集团未能根据《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付款节点向黄河旋风

支付交易款，黄河旋风可根据《担保协议》约定产生的担保费，优先用于抵偿交

易价款。二、黄河集团同意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资产的可担保价值，向黄河旋风

剩余未收交易款提供担保。” 

许昌产投出具的《情况说明通知》主要内容如下：“如黄河集团根据其承诺

措施，仍未能完全履行资产转让余款给付义务，我司将为黄河集团提供资金支持，

确保其正常履约。” 

综上，黄河集团剩余股权转让款尚未逾期，且有能力按约定付款节点支付剩

余价款，因此按照 1 年内信用损失率 5%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应收长葛城建股权转让款 

2024 年末应收长葛城建股权转让款按协议约定支付暂未逾期，账龄 1 年内，

长葛城建注册资本 132600 万人民币，其控股股东为长葛市财政局（长葛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剩余股权转让款履约障碍，同时公司已与长葛城

建协商沟通在股权转让登记完成后 1 年内完成支付。 

综上，长葛城建剩余股权转让款尚未逾期，且为国有独资企业有能力按约定

付款节点支付剩余价款，因此按照 1 年内信用损失率 5%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 

 

会计师审核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获取其他应收款明细账、转账记录，并询问管理层其他应收款产生的原

因、性质以及发生背景等情况。 

2、获取其他应收款发生时的相关协议或合同，复核账龄以及逾期情况。 

3、询问管理层其他应收款对方单位的经营状况以及风险评估情况等，分析

黄河旋风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将每一项其他应收款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合理性，

分析判断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4、复核公司有关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政策，检查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政

策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的一致性。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我们认为上述相关款项的坏账计提充分。 

 

四、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公司 2022 年至 2024 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

值分别为 3.64 亿元、1.76 亿元、1.66 亿元，未计提减值准备。其中，工程设备预

付款分别为 2.97 亿元、1.17 亿元、1.12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近三年工程设备

预付款的主要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关联方、款项形成时间、履约进度，并结合

协议条款，说明履约进度是否符合预期，是否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近三年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工程设备预付款的主要交易对手与期末余额

及是否关联方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对手方 
是否为关

联方 

2022 年期末余

额 

2023 年期末余

额 

2024 年期末

余额 

1 郑州建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否 59,867,491.05 -    -    

2 焦作天宝桓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否 75,480,239.81 46,681,353.50 16,710,806.33 

3 营口鑫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否 28,823,871.83 30,436,880.68 -    

4 营口鑫宇科技有限公司 否 8,200,000.00 14,500,000.00 37,697,252.38 

5 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 是 -    2,065,636.67 27,114,011.60 

6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否 29,734,513.37 -    -    

7 河南省豫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否 28,163,349.64 -    -    

8 深圳市海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否 -    -    4,950,000.00 

9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否 3,490,000.00 4,190,000.00 4,990,000.00 

10 河北三阳盛业玻璃钢集团有限公司 否 -    3,746,880.84 4,000,000.00 

合计 233,759,465.70 101,620,751.69 95,462,070.31 

占工程设备预付款总额的比例 78.70% 87.19% 85.45% 

 

1、郑州建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该预付款项为公司线锯设备预付款项。2022

年以来，由于碳化硅半导体市场增长迅速，碳化硅切割市场与 2016 年的光伏切

割市场类似，初始普遍采用砂浆锯工艺，线锯渗透率较低，但随着碳化硅半导体

技术成熟，高效率的金刚石线锯会逐步替代金刚石砂浆锯工艺。公司根据市场情

况，与供应商签署 10 台碳化硅线切割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约定交货日期为 2023

年末，主要原因为 2023 年以来，由于工业金刚石及金刚石微粉价格持续下降，

金刚石砂浆锯切成本显著下降，导致线切割市场替代率不达预期，公司根据市场

情况和实际生产需求放缓设备安装进度，截至目前共安装完成 5 套设备，尚在正

常履行中。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2、焦作天宝桓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该预付款项为预付压机设备款项。2024

年末款项形成时间为 2022 及 2023 年。款项形成主要原因为 2021 至 2023 年之间



 

 

金刚石及培育钻石市场行情较好，供应商压机设备生产供不应求，而公司受产能

限制，为迅速增加产能，公司 2022 年预付焦作天宝桓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压机

设备采购款，设备陆续分批到货安装，目前合同履约进度正常，项目推进符合预

期，预计 2025 年度设备安装完毕。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3、营口鑫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 4、营口鑫宇科技有限公司，营口鑫

宇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2024 年初注销，由营口鑫宇科技有限公司延续与公

司的合作业务。两者不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但存在关联方关系。该预付款项为

预付压机设备款项。2024 年末款项形成时间为 2022 年及 2023 年。公司共预付设

备款 7,325.00 万元，共交付 900 压机 4 台、850 压机 5 台、工作缸 228 件、密封件

151 套、主机内芯 156 套、垫块 151 套及高压油管 2.89 吨.。款项形成原因主要为

2021 至 2023 年之间金刚石及培育钻石市场行情较好，供应商压机设备生产供不

应求，而公司受产能限制，为迅速增加产能，公司 2022 年预付营口鑫宇机械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营口鑫宇科技有限公司压机设备采购款，设备陆续分批到货安

装，目前合同履约进度正常，项目推进符合预期，预计 2025 年度设备安装完毕。

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5、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公司，该预付款项为预付压机设备款项。

款项形成时间主要为 2024 年。款项形成主要原因为 2023 年末公司压机设备主要

型号为Φ650 型压机，目前新型号Φ900 型压机合成腔体约为Φ650 型压机 1.4-1.6

倍，在合成金刚石品质相当情况下，Φ900 型压机单台产值提升约 3 倍，为推动

公司生产设备提质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公司新购置或租赁Φ900 型人造金刚

石压机用于生产经营，公司主要在 2024 年预付河南黄河田中科美压力设备有限

公司压机设备采购款，新型压机设备陆续分批到货安装，目前合同履约进度正常，

项目推进符合预期，预计 2025 年度设备安装完毕。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

的情形。 

6、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该预付形成时间为 2022 年。该业务为中

电投与公司开展压机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形成，业务实质为公司分期付款购买压机

并最终获取资产的所有权及控制权，该项交易适用 CAS-4 号固定资产准则执行，

预付货款后在压机暂未到货时，应将该预付款项确认为一项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3 年度该事项已履约完成。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7、河南省豫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款项形成时间为 2018 年，主要为金融大

厦提供外部装饰款项，因金融大厦项目暂停，豫美装饰不具备施工条件，公司经

与豫美装饰协商达成合同变更一致意见，将该预付款项转为其他员工餐厅装修等

应付工程项目付款，2023 年度已履约完成。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8、深圳市海泰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该款项为钻石检测中心购置仪器设备款

项，主要包括红外光谱仪等 25 项资产。款项形成时间为 2024 年。目前合同履约

进度正常，合同约定 10 个月内完成设备交付完毕，截至目前，设备已全部交付

完毕。项目推进符合预期。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9、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 10、河北三阳盛业玻璃钢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款项均为公司子公司河南黄河新净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设备预付款，新净界

项目规划为公司超硬材料生产提纯环节提供服务，其经营范围为：“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水污染治理；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新净界提供污水处理

系统，款项形成时间为 2022 年，预付款为污水处理系统预付款项。河北三阳盛

业玻璃钢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净界提供电解区处理系统，款项形成时间为 2023 年，

预付款为电解区处理系统预付款项。目前新净界项目正在建设中，合同履约进度

正常，预付款项均为设备款项，项目推进符合预期。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

的情形。 

 

会计师审核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获取预付账款明细及支持性文件 

（1）获取供应商明细清单：包括供应商名称、金额、账龄、合同条款、付

款时间等。 

（2）核实是否存在真实的采购或服务合同，关注合同签署方、标的、金额、

付款条件、履约条款等。 

（3）确认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确，是否存在异常条款（如高比例预付

款、无明确交付时间等）。 

2、验证交易背景的真实性 



 

 

（1）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工具核实供应商的工商信息（成立时间、注册

资本、经营范围等），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未披露的关联交易风险）。 

（2）检查供应商是否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例如采购原材料对应的供应商

是否具备相关资质。 

3、确认货物/服务交付情况 

（1）检查与预付款对应的入库单、验收报告、服务确认单等，确认资产或

服务已实际交付。 

（2）对于账龄较长的的预付款，询问管理层原因并评估是否需要计提减值。 

（3）向供应商发函（特别是大额或可疑交易），确认预付金额、合同履行进

度、未结算原因等。 

（4）对供应商进行现场访谈。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不存在关联方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仅为《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河南黄

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盖

章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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